
 

附錄四 

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國立中興大學合辦 

「光電材料產業碩士專班」培訓合約書 

本光電材料產業碩士專班係依據教育部「大學辦理產業碩士專班計畫審核要點」，經教育部審查

通過後，由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委託國立中興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所，辦理

「109年度光電材料產業碩士專班（秋季班）」(以下簡稱本專班)。 

_____________先生/小姐(以下簡稱乙方)，經本專班公開甄選合格、且充分了解參與本專班應履

行之義務，願參與本專班培訓課程。甲乙雙方同意訂立下列條款，以茲共同遵守。 

一、 本專班培訓期間為自民國（下同）109年8月（入學）起二年內，得視情況在夜間、週末

及暑假授課。乙方以修滿本專班所規定的科目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並通過中興大學碩士生學

位考試（以論文口試為原則；其後有變更者，依中興大學相關辦法定之）為完訓基準。 

二、本專班之培訓地點以中興大學校區為主。 

三、乙方參加培訓所需之費用(不含膳宿)，由甲方負擔新台幣三十萬元整。甲方應依據與中興大

學間所簽署「補助開班經費合約書」之約定，給付前述負擔費用予中興大學。乙方依中興大

學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收費標準所應繳付之學費，包括：學雜費（依一般碩士班研究生收費標

準）及學分費（依一般碩士班研究生收費標準，但畢業論文需繳交學分費），由乙方自行支

付。 

四、乙方參加本專班之修業年限最長為二年，超過二年者，所有費用由乙方自行負擔。如迄111年
7月仍無法完訓時，甲方有權決定是否安排工作，並要求賠償甲方依前條所支付費用。 

五、甲方得透過中興大學實際了解乙方在校之成績與學習表現，中興大學與乙方均同意配合甲方

並提供甲方查閱乙方之所有相關資訊，但乙方如有任何特殊或異常之情況產生時，中興大學

應立即知會甲方。 

六、乙方培訓期間，若接觸甲方相關機密資料，需簽署甲方提供之保密合約書。乙方參與中興大

學各系所受託研究之專案和計畫，如其專案或計畫內容可能與甲方智慧財產和營業秘密有關

者，乙方應立即知會甲方，並遵守甲方維護智慧財產與營業秘密之相關辦法。 

七、乙方得於培訓期間至分發之協辦企業進行實習，完成碩士論文。中興大學和乙方應事先將實

習分發企業名稱告知甲方；如該實習分發企業與甲方有競爭關係或利益衝突，甲方得要求變

更之。 

八、乙方完成培訓，獲得中興大學頒發之碩士畢業證書後，需視甲方之需求及決定至甲方任職，

服務年限至少二年，服務內容依甲方之相關規定辦理。但甲方如因故無法安排乙方至公司任

職時，無須賠償乙方或負任何責任。 

九、乙方有下列事項之一者，本專班應告知甲方並終止乙方之培訓，乙方不得異議。 



 

1. 違反校方所訂學則規定之內容致被退學或開除學籍者。 

2. 判刑宣告確定者。 

3. 乙方參訓所提供之報名表內容及所附相關資料不符事實。 

4. 不參加甲方之培訓事務面談。 

5. 有其他重大事件發生經本專班認定有影響培訓成效之虞者。  

十、考核及罰則 

1. 若有下列情事之一發生時，乙方須依本條第2項規定賠償甲方： 

       (1)乙方於培訓期間有合約第九條之事項，或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而終止本合約者。 

(2)乙方於培訓期間或結訓後，不同意受聘於甲方，或雖至甲方任職，但未獲甲方同意而

提前離職者。 

(3)乙方於培訓期間任意或自請離訓者。 

(4)乙方培訓期間或完訓後至甲方服務期間，若發生乙方績效不彰(連兩季考績評核為待改

進)、不適任時，甲方得終止聘僱，乙方對甲方之賠償金額由甲方依本條第2項所載之金

額，參考乙方在職期間長短及表現，作為判定乙方賠償金額之參考依據。 

2. 賠償金額依中興大學與甲方所簽署之國立中興大學光電材料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協辦企業

同意補助開班經費合約書、及乙方個別情況計算之。原則上以甲方已支付中興大學開班經

費之2倍為限，計賠償金額上限為新台幣60萬元整。 

    3. 乙方若未於培訓日起三年內完成本專班之培訓課程且取得中興大學頒發之碩士畢業證書，

除甲方另以書面同意延長期限外，乙方須將甲方所支付之培訓費用新台幣三十萬元全額

返還甲方。 

十一、 乙方應覓具中華民國國民身份連帶保證人（以下稱保證人）一人，甲方得審視保證人資

格。 

十二、 乙方若未依照本合約履行相關義務時，應接受合約第十條第2項規定賠償甲方。 

十三、 保證人擔保乙方負責履行本合約之一切責任直至乙方依本合約所負義務和衍生責任均已

完全履行時始得終止。乙方如有違背或無力履行本合約規定時，保證人於接到甲方通知

後五日內應負連帶清償責任並賠償甲方與本專班所屬學校之一切損失。 

十四、 本合約有效期間，自培訓日起至甲乙雙方約定之服務期限屆滿為止。 

十五、 就本合約所生訴訟，雙方同意以臺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適用中華民國法律解決。本

合約乙式四份，由甲乙雙方、保證人及中興大學各保存乙份，以資信守。 

十六、 本合約自甲乙雙方及保證人簽訂後開始生效。 



 

立合約書人 

甲  方：光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簽約代表人：許明森 

地  址：74148樹谷園區台南市新市區看西路7號 

              

乙  方：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地址： 

乙方保證人：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服務單位： 

               職    稱： 

               與被保證人關係： 

              委辦單位： 

見 證 人：國立中興大學 
代 表 人：薛富盛 

               地   址：40227台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